
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办公厅

商办建函〔2020〕144号

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电子商务

进农村综合示范绩效评价的通知

河北、山西、内蒙古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江

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重庆、四川、贵州、云

南、西藏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

管部门：

根据《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规定和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

示范（以下简称综合示范）工作文件要求，为克服疫情影响，保质保

量完成2018年度示范县绩效评价工作，同时落实审计整改要求，

加快资金拨付进度，加强发现问题整改，切实提升综合示范工作实

效，经商财政部、国务院扶贫办，现就进一步做好电子商务进农村

综合示范绩效评价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有序推进2018年度示范县绩效评价

（一）实事求是开展绩效评价。 根据当前工作形势，对各地

2018年度示范县绩效评价完成时限不做统一要求。 湖北等中高

风险省份可预做准备，待条件允许后启动工作。 低风险省份在做

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，加快工作进度，力争在5月中旬前完成。 有

关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在完成绩效评价后，将绩效评价报告、指标体



系一并报送商务部（市场体系建设司）。

（二）因应施策创新方式方法。 有关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要会同

财政、扶贫主管部门制定周密工作预案，与示范县做好对接，做好

疫情防控、保障人员安全，有序推进绩效评价。 要创新方法、简化

流程，对非必要的现场检查环节，可采取视频连线、电话访谈等形

式替代。

二、以绩效评价提升综合示范实效

（一）突出实效做好绩效评价。 有关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要从本

地实际出发，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。 要充分发挥绩效评价

“

指挥棒
”

作用，以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目标，以建立市场

化、可持续的农村电子商务运营服务体系为导向，以实际成效为准

绳，引导示范县在完善农村市场体系、扩大农产品出村进城、促进

农民增收等方面拿出实招、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加强绩效评价成果应用。 有关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强化

绩效评价成果应用，以评促改、以评促建，推动示范县因地制宜、大

胆创新，不断提升工作成效。 要坚决杜绝重支出轻管理，重建设轻

服务等现象。 按照综合示范文件要求，对工作进度慢、简单搞硬件

建设、缺少服务支撑的示范县，要及时指出问题并督促其整改。 对

工作成绩突出的示范县，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，并在资金统筹中予

以奖励。

（三）提升日常管理服务水平。 为提升综合示范信息化管理和

服务水平，拟在全国免费推广
“

智慧乡村服务应用
”

App。 各级商

务主管部门和示范县可通过手机或电脑安装应用，实时掌握农村

- 2 一



电商服务站点分布、经营状态、网络销售额等情况，为绩效评价、服

务监督、指导培训等日常工作提供便利，并为农村电商服务站点进

一步拓展服务功能、提升运营水平奠定基础。 请有关省级商务主

管部门组织示范县、农村电商服务站点抓紧安装（客服电话：028-

83117030，微信：zhxcfwyy），有关建议请及时反馈。

三、扎实推进绩效评价问题整改

（一）全面排查前期问题。 有关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要组织示范

县全面梳理绩效评价发现问题，拉出清单，明确整改措施和负责

人，督促其限期完成整改。 其中，已开展绩效评价的 2014-2017

年度示范县应于今年上半年完成问题整改，此后年度示范县应在

绩效评价结束当年完成问题整改。

（二〉逐项完成整改
“

销号 ”。 有关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对

示范县整改工作的跟踪督导，对照整改清单逐项
“

销号
”

。 对已完

成问题整改的示范县，要通过
“

回头看
”

、日常监督检查等形式进行

确认，确保问题
“

见底清零
”

。

四、采取有力措施加快专项资金拨付

（一）全面梳理资金进度。 资金拨付较慢是前期绩效评价发现

的普遍问题，直接影响财政资金和政策效用的充分发挥。 有关省

级商务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资金拨付问题，配合财政、扶贫主管部

门，加大力度督促示范县切实加快工作进度和资金拨付，针对存量

资金制定有效措施，限期化解盘活。 鼓励改进资金拨付方式，引入

审计、监理单位及时确认项目完工部分并据实拨付资金。 受疫情

影响较大的县，可根据《商务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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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内外贸专项资金支持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通知》（商办财

函〔2020〕98号）和有关要求，调整存量资金用于支持承担疫情防

控相关重要物资保供任务，且工作突出的电商、物流、商贸流通等

企业。

（二）组织示范验收工作。 为做好前期示范县验收工作，及时

拨付项目尾款，有关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要会同财政、扶贫主管部

门，明确示范县验收和资产管理要求，组织2014-2017年度示范

县委托第三方在今年年底前完成验收。 拟开展验收的示范县须满

足全部项目基本完工并投入使用、中央财政资金使用90%以上等

条件，验收报告须体现资金、项目承办单位、建设或补贴项目一一

对应，如实反映工作预定目标完成情况、实际效果和存在的问题，

并提出改进要求和工作建议等。 有关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会同财

政、扶贫主管部门对示范县验收报告进行复核，并出具书面意见。

（三）统筹盘活存量资金。 有关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

财政主管部门等，对照综合示范文件和《财政部关于推进地方盘活

财政存量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识财预〔2015〕15号）等要求，加快

推进综合示范专项资金统筹工作。 对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验收、

工作进度缓慢等原因造成资金长期闲置的示范县，要及时收回存

量资金，统筹用于奖励电商扶贫、产销对接成效显著的示范县。

五、有关工作安排

为强化指导监督，加快推进综合示范和电商扶贫，助力打赢脱

贫攻坚战，商务部拟于5月底组织绩效评价复核（复核要点见附件

1），并委托第三方不定期赴地方开展日常评价。 绩效评价复核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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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评价采取材料审核、现场考察、电话回访、物流追溯等方式 F 重

点关注各地助农增收、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实效，项目和资金进

度 f 绩效评价问题整改情况等。

各地绩效评价结果和整改情况将与后续政策安排直接挂钩 c

对工作进度和资金拨付严重滞后、问题整改不到位或敷衍消极的

地方，商务部将会同财政部、国务院扶贫办取消其示范资格，收回

已拨付资金。

为做好绩效评价复核工作，请有关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推荐一

名熟悉业务的处级同志，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绩效评价复核。 工

作时间约需15天，推荐人员参与复核期间不再承担其他工作。 请

于2;020年4月30日前将推荐人员信息〈附件2）反馈商务部〈市场

体系建设司〉。

电话：010-85093663 、 3700

传真：010-85093,681

附件：1.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绩效评价复核要点

2，推荐回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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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σ3 

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绩效评价复核要点

序号 复辙内容 复辙要求

1.扶贫和产业导向z 贫困县应聚焦扶贫导向，在资金和项目安排上对有条件的 建档立卡贫困村、 贫困户倾斜，开展

人员培训、代买代卖、 快递服务、就业用工等形式多样的 帮扶，强化利益联结机制，提高贫困群众获得感． 非贫困

县应聚焦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，充分挖掘农村电商发展潜力，畅通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，促进农民
剧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摄央 增收，推动农村传统生产和流通企业信息化升级改造．

2.实事求是z因地制宜、 实事求是开展电商扶贫，摸清扶贫底数，注重帮扶质量，不片面追求帮扶数量． 项目帮扶

应做好工作台账，真实统计在产品营销、 物流快递、电商培训，，、就业用工等领域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情况．

1.Bll务内容z有专业团队负责运营，向农村电商创业带头人等提供但不限于办公场所、产品和企业孵化、仓储物流、

数据分析、电商培训、直播带货等服务，服务具有明确的 扶贫导向． 公共服务中心应突出功能服务，尽量利用现有

场地设施，经济适用，不盲目安设大型电子显示屏等，不以产品展示为主要功能．

2就筹备功能板块和乡村服务站点z公共服务中心能够发挥
“

指挥中枢
”

作用，统筹推进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、

物流快递、电商扶贫、运营指导、 人员培训等服务板块和各乡村电商服务站点，丰富经营内容，增强站点和公共服

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心
务中心持续运营能力．

2 
3推动农产晶上行和产业升级z 公共服务中心应立足本地优势产业和资源禀赋，拓宽农副、 旅潜、 文化等各类农村

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渠道，逐步建立与县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电商供应链体系，帮助本地生产流通企业、合作社、 带

头人等开发网销产品，提供认证许可、 品牌培育、 营销策划等服务，建立扶贫利益联结机制．有关服务不应出现歧

视性或排他性规定．质量追溯工作应为提高农产品品质控制水平、 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，宜与农产品标

准化、质量监管、 区域公共品牌、整体营销策划等 统筹协同安排，不能简化为提供二维码贴标、生产主体和产品信

息查询等服务．





附件2

推荐回执

省级商务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

单位 姓 名 性别 民族 职务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 备注

j主：请传真至010-85093681




